附件2

《河南省大中型灌区管理办法

（征求意见稿）》起草说明

一、立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

河南是农业大省，大中型灌区作为我省农业生产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设施，承担着灌溉、供水、防洪等多种功能，对于保障粮食安全、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。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，灌区管理面临着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，如水资源供需矛盾突出、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不健全、工程设施老化失修、水资源配置不均衡等，亟须通过立法予以解决，实现水资源的合理配置和高效利用。因此，制定灌区管理办法的立法是十分必要的。

目前，多个省份已经制定了灌区管理的条例或办法，如《山东省灌区管理办法》《安徽省淠史杭灌区管理条例》《江西省赣抚平原灌区管理条例》等，这些条例或办法的出台为灌区的规范化管理提供了法律保障，也为我省灌区管理立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。因此，灌区管理办法的立法不仅必要，而且具有可行性。

二、立法依据

主要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》《农田水利条例》《节约用水条例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》《水库大坝安全管理条例》《河南省实施<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>办法》《河南省水利工程管理条例》及其他相关的法律、法规。参阅国务院、省委、省政府、水利部关于灌区的政策文件、行政规范性文件等资料；省政府《河南省农村供水管理办法》《河南省取水许可管理办法》《河南省〈河道管理条例〉实施办法》及其他相关政府规章；《山东省灌区管理办法》《安徽省淠史杭灌区管理条例》《江西省赣抚平原灌区管理条例》《四川省都江堰水利工程管理条例》《四川省大型灌区管理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等其他省关于灌区的相关规定。

三、重点解决的问题

灌区作为农业发展的重要基础，其管理水平和资源利用效率直接关系到国家粮食安全。我省灌区面临着水资源短缺、灌溉效率低和管理粗放等问题。灌区管理办法提出了一系列解决方案，旨在提高灌区水利的管理水平和水资源利用效率。

一是‌灌溉效率低。我省灌区灌溉效率低，水资源浪费严重。通过完善管理体系，建立智能化管理系统，利用物联网、传感器、大数据等技术，实现水资源的实时监测、分析和调度，可以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和管理水平。

二是维修养护不到位。灌区设施由于建设时间早，缺乏资金进行有效维护和更新，普遍存在老化、漏损等问题。灌区维修养护资金和人员经费无法足额落实，导致维修养护不到位，亟须通过立法明确维修养护资金和人员经费。‌

三是‌管理粗放。我省灌区管理体制不健全，管理手段落后，缺乏科学的管理方法和手段。亟需建立健全灌区管理体制，明确管理职责和权限，加强监督和考核，同时引入市场竞争机制，鼓励社会资本参与灌区管理，提高管理效率。

四是‌水资源配置不精准。我省水资源相对匮乏，农业用水量占比近60%，因不合理的用水结构和浪费现象，灌区水资源配置不够精准。通过推广高效输水和节水灌溉技术，加强节水宣传教育，增强节水意识，优化水资源配置。

四、立法主要内容

《办法》分为七章46条，分别为总则、规划与建设、管护与运行、水资源调度与管理、保障与监督、法律责任和附则。

第一章总则，共9条，主要对立法目的、适用范围、基本原则、政府职责、政府部门职责、管理体制、防洪抗旱职责、投诉举报、表彰和奖励作出规定。

第二章规划与建设，共7条，主要对灌区发展规划的编制、工程建设、验收、移民安置作出规定。

第三章管护与运行，共11条，主要对运行管理职责、维修养护机制、安全运行的监管、管护范围的确定、管护范围土地权属确认、工程的安全保护、损失补偿等作出规定。

第四章水资源调度与管理，共7条，主要对灌区水资源调度主体、原则、干旱调配原则、用水许可和计量、收费制度、水权制度、水价制度、水质检测、节水措施等作出规定。

第五章保障与监督，共6条，主要对鼓励市场主体参与经营、金融机构和社会资本资金支持、河湖长制、公益诉讼、委托行政执法等作出规定。

第六章法律责任，共4条，对政府相关部门、灌区管理单位及人员作出责任规定，对灌区违法建设活动作出处罚规定。

第七章附则，共2条，对名词进行解释，施行时间作出规定。



